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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院疫领发〔2020〕2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全校各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最新部署，省委、省政府和省教

育厅最新工作要求，切实做好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
防控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。全校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，要充分认

识疫情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，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工作

来抓。各部门党政负责同志和疫情防控相关职能部门人员根据工

作需要实行弹性休假制度，坚守岗位；其他处级干部原则上不准

外出，特殊情况离开本地要履行请假手续；所有职工离开本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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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履行请假手续。各部门也要成立组织，明确分工，确保学校的

要求和措施及时落实到位。

二、认真开展摸排。各部门要将预防关口前移，牢固树立守

土有责、守土负责的防控观念，采取一切联系方式和手段，实行

人盯人动态管理，确保一人不漏，精准掌握每名师生的活动轨迹

和健康状况。组织师生认真填写疫情信息排查登记表，做好疫情

排查统计，每日 13：00 到 14：00 之间报告一次排查情况。要关

注假期出省的职工，掌握返回我省的行程安排并报告。重点掌握

途经武汉及湖北的职工信息、在武汉及湖北的师生信息、接待过

从武汉及湖北来访亲友的职工信息，以及出现疑似病症的师生信

息，对以上重点人员建档立卡，跟踪报告。

三、宣传引导师生。全校各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，向师生宣

传疫情防控知识，提醒师生正确佩戴口罩、尽量减少外出、注意

做好保暖、不接触和食用野生动物，重点做好手部卫生，强调勤

洗手，避免触摸眼睛、口鼻。引导师生严格落实居家管理相关要

求，不组织或参加聚集性活动。宣传统战部要做好舆情监控和正

面宣传工作，教育师生科学认识、理性判断、合理应对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肺炎疫情，不信谣、不传谣，不在媒体上传播不实信息。

四、做好工作预案。所有离校学生假期结束前不得提前返校，

具体开学时间视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。教务处、学生处、招生

就业处等部门要密切关注疫情动态，做好延时开学准备，制订教

学计划调整、学生实习实践、缓补考、听障招生考试等工作的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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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

五、加强校园管理。疫情流行期间学校体育馆、图书馆、实

验室、大学生活动中心、老干部活动中心等一切人员聚集场所关

闭。学校采取封闭管理，禁止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校园,确因工作

需要进入必须做好登记、检测。学校职工非因公务不要进入校园，

进门要停车登记、检测体温，禁止带家属和社会无关人员入内。

六、做好后勤保障。财务处要设立疫情防控专项资金，国有

资产管理处要做好测温仪器、消杀药品、防护口罩等防控物资采

购，后勤管理处要做好校园环境卫生和公共区域消毒工作，现代

教育技术中心要保证办公系统畅通和网络安全，办公室要协调校

医院设立隔离病房、协调公寓中心设立备用隔离房间。

七、畅通信息渠道。学校办公室要发挥综合联络协调作用，

及时了解传达上级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及文件精神，每日汇总学校

防控信息并向省教育厅汇报。要充分发挥学校微信工作群的信息

功能，必要时组织召开视频会议，不在群内发送与疫情防控无关

或未经验证的信息。主动联络绥化市疾控中心（0455—8360741），

及时掌握信息，获取专业指导，加强联防联控。畅通与绥化市第

一医院传染科联络（李林，电话：13845589292），出现疑似病例

及时送往诊断治疗。

八、严格责任追究。全校各部门要强化工作落实，确保领导

在岗、人员到位、职责到人、信息畅通。对落实疫情防控部署动

作迟缓、措施不力、信息报送不及时不准确的部门和个人，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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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依据党纪政纪规定，坚决严肃从重处理。

绥化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

（绥化学院代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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